
 

 

公民黨就《藉發展社區經濟及墟市協助貧窮人士脫貧》 

意見書 

 

世界經濟論壇(World Economic Forum)發佈《2014-2015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》，香

港維持在頭 7 位，而財政司司長表示，藉四大支柱：金融、地產、物流及旅遊，

可以令香港經濟持續增長，增加就業。然而，縱使政府不承認，以金融地產為主

要的經濟產業，發展性雖強，但產業偏單一，根本令很多基層及低技術的工人，

根本沾不上行業的邊緣，以至淪為低收入的邊緣勞工。雖然位於全球競爭力的高

位，但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，香港亦位於最高。政府對基層貧窮的問題，一

直只說是結構性形態，根本沒有方法去解決。 

  

對於進一步解決邊緣勞工的就業問題，公民黨接觸了不少由社區群體組成的組

織，他們都是因為工業北移而等待轉業的中年工人，由於不能輕易受聘，與其淪

為邊緣勞工，他們寧可自組一些適合社區需要的經濟計劃，既可以發揮個人的勞

動力，亦可以在社區之間產生互助，達到鄰里間的和諧，公民黨是認同他們這種

以自強自助的方式解決問題。 

 

可惜香港社會及政府對社會企業、或這種小經營模式的經濟活動，是以「扶貧為

主」的目的，與由社區弱勢社群組成的合作社組織理念不同，他們組織合作社，

是希望「創業自強」，所以，有別於一般的消費品推銷，合作社提供綠色消費及

以服務為主的小型服務消售。 

 

以合作社模式去發展的社區經濟計劃，在西班牙由製售鍋爐開始、日本有共同購

買牛奶、台灣有主婦聯盟的生活消費合作社等等的成功經驗，可惜香港卻困難重

重，因為就算屬合作社消費模式，目的是讓社員有工作的機會，就算有銷售及經

營的成份，這微薄的利潤，卻要支付與小企業或社企一般的稅款及專業服務的費

用，增加他們的成本，令他們最終難以經營。 

 

公民黨相信社區經濟計劃，愈多元化愈便利弱勢社群，紓緩社區的貧窮狀況，我

們認為社會企業方式可以令弱勢社群得到就業機會，而讓以合作社模式營運的自

助組織，亦有助紓緩貧窮及失業人口的需要，因此，我們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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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檢討及修訂《合作社條例》，讓這類以共同營運及民主管理的自願組織，可

以認可為有社會企業成份的團體，鞏固及提升組織的發展及營運能力； 

2. 設立基金作津貼或免息貸款，作為合作社模式經營的組織的開業或營運資

金； 

3. 政府在批出服務合約時，可以簡化申請程序及限制，讓小本或合作社形式營

運的組織，也可以優先取得合約的機會。 

 

此外，對於個別人士，社區墟市的出現，正正可以配合他們的需要。在各社區內

發掘可供使用及交通便利的空置土地，開設市集或販買區，為區內低收入及低技

術人士或組織，創造就業機會。民政署早年已提出在 18 區提供空置的地方，充

作墟市，雖然天秀墟試驗計劃不大成功，但現時很多的團體，嘗試於假日設立不

同的墟市，相信可以令市民慢慢接受墟市制度。  

 

公民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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